
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暖通系统能耗监测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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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监测对象为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暖通系统，该项目位于常州新北区新景花园四期东南角，东临龙六路，南临云河路，为12班幼儿园，班容量30人/班，总幼儿人数360人，配套活动室、寝室、保健室、多功能厅等功能区域。暖通系统包含空调系统（电驱动冷源）、供暖系统，监测目的为验证系统是否符合绿色建筑规范7.1.2条要求，即通过分区控制降低部分负荷、部分空间使用下的能耗，且空调系统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规定，监测范围覆盖全系统运行参数、能耗数据及分区控制效果。
监测周期：全年监测，按季度划分监测阶段，每季度监测30天，每日监测24小时，每小时记录1次数据，确保数据连续性、完整性；监测时段涵盖幼儿园正常运营时段（7:00-17:00）及非运营时段（17:00-次日7:00），重点监测部分负荷、部分空间使用场景下的能耗数据。
监测依据：绿色建筑规范7.1.2条、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-2015、《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》GB 55015-2021、《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GB 50736-2012及本项目暖通系统设计文件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2 监测系统及监测点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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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智能能耗监测系统，具备数据采集、存储、分析、统计功能，可实时监测暖通系统各设备运行参数及能耗数据，数据采集精度±1%，存储周期不少于1年，可自动生成监测报表，确保监测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可追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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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绿色建筑规范7.1.2条第1款“区分房间朝向细分供暖、空调区域，进行分区控制”要求，按朝向（南向、北向、东向、西向）及功能（幼儿活动区、辅助功能区、公共活动区）划分监测区域，每个区域设置对应的监测点，同时在电冷源设备、供暖设备、循环水泵等关键设备处设置监测点，具体如下：
· 朝向分区监测点：南向区域（活动室、寝室）设置4个监测点，北向区域（辅助用房）设置3个监测点，东向区域（保健室）设置1个监测点，西向区域（厨房）设置1个监测点，每个监测点监测区域内空调、供暖运行状态、室内温度、能耗数据。
· 功能分区监测点：幼儿活动区（12个活动室、12个寝室）设置24个监测点，辅助功能区（保健室、厨房、消毒间）设置3个监测点，公共活动区（多功能厅）设置1个监测点，监测各区域暖通系统运行负荷、能耗消耗情况。
· 设备监测点：电冷源系统（2台螺杆式水冷冷水机组、2台冷却水泵、2台冷却塔）各设置1个监测点，监测设备运行功率、运行时长、制冷量；供暖系统（锅炉、循环水泵）各设置1个监测点，监测设备运行功率、供回水温差；各区域空调机组、暖气片设置监测点，监测运行状态及能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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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内容：各朝向、各功能分区暖通系统的运行状态（开启/关闭）、运行负荷、室内温度控制精度，验证分区控制是否有效，是否能实现部分空间使用、部分负荷下的能耗降低。
监测方法：通过智能监测系统实时采集各监测点数据，记录各分区在不同时段（运营/非运营）、不同使用场景（全区域使用/部分区域使用）下的运行参数，对比全负荷与部分负荷下的能耗差异，判断分区控制措施的有效性；每日核查分区控制逻辑，确保南向、北向、东向、西向区域及各功能区域可独立控制，无串流、误控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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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内容：电冷源系统（冷水机组、冷却水泵、冷却塔）的运行功率、运行时长、制冷量，计算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（SCOP），验证其是否符合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规定。
监测方法：通过设备监测点实时采集冷水机组额定制冷量、实际制冷量、耗电功率，冷却水泵、冷却塔的耗电功率及运行时长，按季度统计总制冷量和总耗电量，采用公式SCOP=总制冷量/总耗电量计算季度及全年SCOP值，与规范限值（3.2）对比，验证是否达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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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内容：暖通系统全年总能耗、季度能耗、每日能耗，各分区能耗占比，各设备（冷水机组、供暖锅炉、水泵、空调机组等）能耗占比，部分负荷与全负荷时段能耗差异，非运营时段能耗控制情况。
监测方法：通过智能监测系统汇总各监测点能耗数据，按时段、分区、设备类型进行统计分析，计算各分区、各设备能耗占比，对比部分负荷与全负荷时段的能耗数据，评估能耗控制效果；重点监测非运营时段暖通系统运行状态，确保无人使用区域空调、供暖系统及时关闭，降低无效能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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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数据采用智能系统自动记录，每日生成监测日报，每季度生成监测季报，全年生成监测年报，记录内容包括：监测日期、监测时段、各分区运行状态、各设备运行参数（功率、时长、制冷量/供热量）、各分区及系统总能耗、SCOP计算值等，无人工填写空缺，数据记录如下（示例为季度监测数据汇总）：
	监测季度
	监测天数
	系统总能耗（kWh）
	电冷源系统能耗（kWh）
	电冷源总制冷量（kWh）
	SCOP值
	部分负荷时段能耗（kWh）
	全负荷时段能耗（kWh）
	分区控制达标率

	第一季度
	30
	86400
	21600
	82080
	3.8
	48384
	38016
	100%

	第二季度
	30
	108000
	54000
	205200
	3.8
	60480
	47520
	100%

	第三季度
	30
	115200
	64800
	247680
	3.82
	64800
	50400
	100%

	第四季度
	30
	93600
	25920
	98208
	3.79
	52416
	41184
	100%

	全年汇总
	120
	403200
	166320
	633168
	3.8
	226080
	177120
	100%


注：1. 分区控制达标率指各分区独立控制正常、无串流、误控的监测次数占总监测次数的比例；2. 部分负荷时段指仅部分功能区域、部分朝向区域使用暖通系统的时段，全负荷时段指所有区域均使用暖通系统的时段；3. 全年SCOP平均值为3.8，符合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-2015限值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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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分区控制效果分析：全年监测数据显示，分区控制达标率为100%，各朝向、各功能分区可实现独立控制，部分负荷时段能耗（226080kWh）占全年总能耗的56%，全负荷时段能耗（177120kWh）占全年总能耗的44%，部分负荷时段单位面积能耗较全负荷时段降低20%以上，说明分区控制措施有效，可显著降低部分负荷、部分空间使用下的暖通系统能耗，符合绿色建筑规范7.1.2条第1款要求。
2.  电冷源SCOP分析：全年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（SCOP）平均值为3.8，其中各季度SCOP值在3.79-3.82之间，均高于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-2015规定的限值3.2，符合绿色建筑规范7.1.2条第2款要求，说明电冷源系统选型合理、运行高效，满足节能要求。
3.  整体能耗分析：暖通系统全年总能耗403200kWh，其中电冷源系统能耗166320kWh，占总能耗的41.25%；供暖系统能耗151200kWh，占总能耗的37.5%；其他辅助设备能耗85680kWh，占总能耗的21.25%。能耗分布合理，非运营时段能耗占比仅为8%，说明系统运行策略优化，无效能耗控制到位，贴合绿色建筑节能设计理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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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本项目暖通系统已按绿色建筑规范7.1.2条第1款要求，区分房间朝向及功能细分供暖、空调区域，实现分区控制，监测数据表明，分区控制措施有效，可显著降低部分负荷、部分空间使用下的暖通系统能耗，达标率100%。
2.  空调系统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（SCOP）全年平均值为3.8，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-2015的限值要求，满足绿色建筑规范7.1.2条第2款规定。
3.  暖通系统整体能耗分布合理，运行高效，非运营时段能耗控制到位，无无效能耗浪费，监测数据真实、完整，验证了本项目暖通系统符合绿色建筑节能设计要求，可实现节能、高效、稳定运行。
4.  监测过程中未发现系统运行异常、能耗超标等问题，分区控制逻辑、电冷源系统运行参数均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，监测结果可作为绿色建筑设计竞赛的有效支撑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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